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政策

产品名称 软件产品即征即退政策

公司名称 旋极企业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323号

联系电话  18616636159

产品详情

问：

01.享受即征即退的软件产品范围包括哪些？

答：

根据财税〔2011〕100号的规定，软件产品，是指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
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嵌入式软件产品是指嵌入在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中并随其一
并销售，构成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部分的软件产品。

问：

02.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汉字化处理后对外销售，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吗？

答：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对外销售，其销售的软件产品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
退政策。本地化改造是指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重新设计、改进、转换等，单纯对进口软件产品进行汉字
化处理不包括在内。



问：

03.如何计算即征即退税额？

答：

（一）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方法：

即征即退税额=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售额×3%

当期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软件产品销售额×13%

（二）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

1．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计算方法

即征即退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3%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项税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13%

2．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的计算公式

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销售额=当期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合计-
当期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按照下列顺序确定：

①按纳税人醉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

②按其他纳税人醉近同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确定；

③按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确定。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组成计税价格= 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成本×（1+10%）。

按照上述办法计算，即征即退税额大于零时，税务机关应按规定，及时办理退税手续。

问：

 04.企业的进项税额与软件开发无法明确区分，可以分摊进项税额吗？



答：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软件产品的同时销售其他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对于无法划分的进项税额，应
按照实际成本或销售收入比例确定软件产品应分摊的进项税额；对专用于软件产品开发生产设备及工具
的进项税额，不得进行分摊。

纳税人应将选定的分摊方式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并自备案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变更。

专用于软件产品开发生产的设备及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用于软件设计的计算机设备、读写打印器具设备
、工具软件、软件平台和测试设备。

问：

 05.随同机器设备一并销售的软件产品，未分别计算销售额，可以适用即征即退政策吗？

答：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随同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一并销售嵌入式软件产品，如果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
确定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销售额的，应当分别核算嵌入式软件产品与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部分的成
本。凡未分别核算或者核算不清的，不得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问：

06.销售软件产品一并收取了维护费等收入，这些价外费用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吗？

答：

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照增值税混合销
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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